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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專業]臺南市 105 年度學前特教五年方案研習計畫 

～通報系統、巡迴輔導、發展篩檢～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 年 6 月 11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30063075號函「提升學前特殊教育服務品質方案」。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年 3 月 10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50027812C號函「特殊教育人事及業務經費」。 

二、目的： 

  （一）透過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系統操作示範，提升本局對各公、

私立幼兒園行政人員行政運作與支持效能。 

  （二）為落實並提升學前巡迴輔導功能及成效，以普及學前特教服務

及充實特教通報網 e化作業。 

  （三）觀賞「寶貝發展篩檢指導」影片，演練「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 

     ，以全面普及 2至 6歲入園之幼兒生長發展篩檢完成率。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四、辦理期間：預計 4天（上午時段），合計 4場。（任選一場研習即可） 

  （一）105年 5月 07日（星期六）、105年 5月 28日（星期六）。 

  （二）105年 6月 18日（星期六）、105年 6月 25日（星期六）。 

五、研習地點： 

  （一）臺南市永華特教資源中心（中西區永福國小內）。（永華場）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86號／2412734） 

  （二）教師研習中心視聽教室（新營區公誠國小內）。（民治場） 

     （臺南市新營區公誠街 5號／6337740） 

六、參加對象：上午時段，合計 100名。 

  （一）本市公、私立幼兒園初任或新進行政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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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教師、教保員。 

  （三）本市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 

七、研習內容：通報系統、巡迴輔導、發展篩檢之系統操作及綜合討論。 

  （一）永華場：105年 5月 07日、105年 5月 28日／永福國小 

活動時間 研習主題 主持人 

08：30~09：00 辦理簽到  

09：00~09：50  
通報系統 

系統操作及綜合討論 

特教中心 

吳明吉 

09：50~10：00 休息時間  

10：00~10：50 
巡迴輔導 

系統操作及綜合討論 

特教中心 

吳明吉 

10：50~11：00 休息時間  

11：00~11：50 
發展篩檢 

系統操作及綜合討論 

特教中心 

吳明吉 

11：50~11：50 快樂賦歸  

  （二）民治場：105年 6月 18日、105年 6月 25日／公誠國小 

活動時間 研習主題 主持人 

08：30~09：00 辦理簽到  

09：00~09：50  
通報系統 

系統操作及綜合討論 

特教中心 

蔡佩  

09：50~10：00 休息時間  

10：00~10：50 
巡迴輔導 

系統操作及綜合討論 

特教中心 

吳明吉 

10：50~11：00 休息時間  

11：00~11：50 
發展篩檢 

系統操作及綜合討論 

特教中心 

吳明吉 

11：50~11：50 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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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參加人員逕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http：//www.set.edu.tw/）

報名，於公告日起至 105年 5月 07日截止。 

  （二）報名路徑：教育部特教通報網→點選「教師研習」→點選「臺

南市」→點選「教育局處」。 

  （三）報名後請自行上網查詢是否錄取，經審核錄取後，若因故無法

參加時，請於活動日三天前辦理請假。遞補人員將由承辦單位

主動通知，請勿任意自行替換參加人員。 

九、經費來源：教育部對學前及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經費補助款。 

十、預期效益：協助本市公、私立幼兒園老師瞭解「通報系統、巡迴輔導、

發展篩檢」之操作知能，以提升推動學前特教相關工作之效益。 

十一、獎勵：辦理研習有功人員依據「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

懲案件作業規定」規定辦理。 

十二、注意事項： 

   （一）承辦單位為確保研習品質，頇依報名先後順序事先審核，恕

不接受現場報名或其他方式要求超額錄取，若有相關人等因

私人因素而影響活動進行，承辦單位將據實上報教育局備

查，以維護現場參與學員的權益。 

   （二）因場地停車位有限，請以高承載或騎機車方式前來；為尊重

講師，請準時入場，研習開始逾 20分鐘後恕不予入場。 

   （三）參加人員所屬單位請給予公（差）假，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

支應；參加人員請於研習結束 5 日後，自行上網查核研習時

數。如有疑問，請電洽主辦業務承辦人。 

十三、本計畫經報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